






銓敘部 91.12.10. 部法二字第 0912201239 號書函 

一、查七十六年三月二十三日修正施行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八條規定： 

    「公務人員在同一機關，繼續服務滿一年者，第二年起，每年應准休 

    假七日；......。」第九條規定：「（第一項）公務人員非因撤職、 

    休職或免職懲處，轉調及辭職再任年資銜接者，其休假年資得前後併 

    計。（第二項）因退休、退職或資遣再任及辭職再任年資未銜接者， 

    須服務滿一年後，始准將其再任前之任職年資併計休假。」次查銓敘 

    部八十年十二月十九日（八０）臺華法一字第０六五六一六二號函釋 

    略以：「查本部七十九年五月十一日七十九臺華法一字第０三九九一 

    二八號函釋規定：『......各機關學校技工、工友及公營事業機構評 

    價職位人員（純勞工），同意自民國七十九年起比照上述規定，於其 

    轉任公務人員滿一年後，始准將其轉任前之服務年資併計休假。』.. 

    ....工友......核派為雇員，雖然年資銜接，仍須依照上開本部函釋 

    規定於轉任滿一年後，始可將其轉任工友之年資併計休假。」前開函 

    釋所稱「滿一年」係依當時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為之，合先敘明 

    。 

二、復查九十年一月十一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第七 

    條第二項規定修規則。所詢工友轉任公務人員休假年資之併計疑義一 

    節，因工友之屬性與公務人員不同，是以，渠等轉任公務人員前擔任 

    工友之休假應辦理結算，並於原服務機關領取未休假加班費，當年度 

    即不應重複核給休假。次年一月起，則按請假規則之規定，依轉任當 

    月至年終之在職月數比例，乘以上述到職月數併計原工友之服務年資 

    所應核給之休假日數，即為次年應核給之休假日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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